
臺
中
市
之
十

二
年
度
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概
況

畫
中
市
政
府

壹
、
概

述

社
區
發
展
是
一
種
綜
合
性
的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，
也
是
實
踐
民
生
主
義
現
階
段
社
會
福

利
措
施
的
具
體
方
法
，
以
社
會
運
動
芳
式
，
作
有
計
畫
、
有
步
驟
，
結
合
政
府
與
民
眾
的

力
量
，
從
事
建
設
自
己
的
社
區
，
促
使
適
合
生
活
的
需
要
，
改
善
居
民
觀
念
，
以
達
到
改

善
自
己
環
境
，
提
高
生
活
水
準
，
進
而
逐
步
建
設
成
安
和
樂
利
的
社
會
。

本
市
推
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是
從
義
務
勞
動
和
基
層
民
生
建
設
演
進
而
成
，
並
依
據
行

政
院
頒
布
之
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綱
要
」
、
臺
灣
省
故
府
訂
頓
之
「
蓋
灣
省
社
區
發
展
十
年

計
畫
」
、
「
臺
灣
省
社
區
發
展
後
績
第
一
期
五
年
計
畫
一
芒
，
動
員
社
區
內
之
人
力
、
物
力

.
財
力
，
完
成
基
礎
建
設
、
生
產
福
利
建
設
及
精
神
倫
理
建
設
，
並
以
維
護
及
發
揮
社
區

建
設
成
果
，
舉
辦
社
區
丈
教
康
樂
活
動
，
擴
大
志
願
服
務
等
措
施
，
消
除
不
勞
而
獲
、
食

自
享
受

、
自
私
自
利
，

不
顧
公
共
道
德
之
習
性
，
培
養
社
臣
民
眾
守
法
、
誠
實
、
勤
儉
，

及
講
究
禮
節
、
注
重
公
德
之
風
尚
，
以
改
革
向
社
會
風
氣
，
建
立
大
眾
參
與
的
自
助
自
強
、

團
結
和
諧
的
社
區
。

貳
、
金
委
措
施

l

動
員
社
區
民
問
力
量
及
運
用
社
區
資
源
，
針
對
社
區
需
要
，
推
動
社
區
福
利
及
建
設
，

並
培
養
居
民
自
助
自
治
能
力
，
繼
續
辦
理
社
區
基
層
建
設
及
維
護
其
成
果
。

Z

輔
導
社
區
理
事
會
健
全
組
織
，
培
養
社
區
居
民
意
識
，
規
定
按
期
開
會
、
改
選
，
並
吸

收
熱
心
婦
女
﹒
背
年
擔
任
社
區
理
事
，
以
帶
動
民
梁
實
現
共
同
理
想
。

q
心
培
養
社
區
領
導
人
才
，
訂
期
舉
辦
社
區
王
作
人
員
講
習
、
社
區
理
事
長
自
強
活
動
、
參

觀
戰
陸
社
區
及
辦
理
示
範
觀
摩
會
使
工
作
人
員
增
進
新
知
識
、
新
觀
念
及
工
作
方
法
，

期
這
工
作
效
果
倍
增
。

4

加
強
輔
導
各
社
區
辦
理
精
神
倫
理
建
設
，
增
進
社
區
民
眾
學
識
技
能
，
倡
導
正
當
娛
樂

，
揖
再
生
括
品
吭
，
養
成
互
助
合
作
精
神
，
發
揚
間
有
倫
理
道
德
，
表
揚
好
人
好
事
，

模
範
母
親
等
，
倡
導
敬
老
尊
賢
、
守
望
相
助
、
敦
親
睦
鄰
﹒
實
踐
國
民
生
活
須
知
及
國

民
禮
儀
範
例
使
成
為
安
和
樂
利
的
社
區
。

p
h
y
訂
定
社
區
媽
媽
教
室
實
施
要
魚
，
直
接
由
社
區
理
事
會
自
辦
活
動
，
並
由
去
所
、
學
校

、
農
會
、
衛
生
所
、
婦
女
會
，
配
合
人
力
、
物
力
協
助
，
岡
時
每
年
選
派
優
秀
人
員
參

加
訓
鍊
儲
備
輔
導
員
人
才
。

p
b訂
定
社
區
生
產
建
設
基
金
設
置
要
熙
，
由
社
區
自
傳
經
費
配
合
政
府
補
助
經
費
，
推
行

社
區
生
產
福
利
事
業
，
充
裕
社
區
事
業
經
濟
來
源
，
使
社
區
能
自
立
自
助
，
不
必
依
賴

政
府
補
助
，
並
能
充
貨
社
區
各
項
活
動
經
費
。

門
卜
訂
定
老
人
休
閒
中
心
設
置
管
理
辦
法
，
增
進
老
人
之
福
利
及
身
心
健
康
，
以
宏
揚
固
有

倫
理
道
德
，
及
倚
重
港
人
之
德
望
，
領
導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。

鑫
、
工
作
成
果

項

單

位

計列

童入|數
社分
區年

自

一
、
維
護
社
區
及
基
層
建
設
工
種

新
修
排
水
溝

新
修
巷
街
道
路

自
來
水
塔
及
水
井

改
善
家
戶
衛
生

美
化
綠
化
環
境

社
區
及
家
戶
被
查

二
、

生
產
福
利
建
設

社
區
造
產

技
藝
訓
練

距處

平
1î 公

次綠戶座公尺
尺

二
五

O
九

七
、
O
二
九

八五
八 O 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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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

未
列
入
分
年

計
畫
社
區

四
、
八
六
六

一
五
、
一
二
三O二

七
二
三

立
了
一
二O
O

九
八



農
業
委
託
及
共
同
經
營

設
置
社
區
生
產
建
設
基
金

設
置
社
區
托
見
所

設
置
社
區
合
作
社

興
建
整
修
住
宅

輔
導
家
庭
副
業

設
置
社
區
長
壽
俱
樂
部

三
、
精
神
倫
理
建
設
﹒

新
修
一
擴
建
社
區
活
動
中
心

社
區
小
型
體
育
場
所

社
區
公
聞
及
兒
童
樂
園

社
區
播
音
站

社
區
康
樂
聯
誼
活
動

社
區
藝
文
活
動

社
區
圖
書
室

組
織
社
區
民
俗
康
樂
體
育
班
隊

社
區
媽
媽
教
室

社
區
全
民
運
動

組
織
社
區
一
品
童
子
軍

社
區
志
願
服
務
隊

運
用
學
校
場
所
設
備

社
所 JS 戶社所區直

二一
一

一
二五

一
一
一

九
二
九三

四
二
四一

四
三八 九七二一九八二二
J二 O 三入六九五 O 九 O 三三六

L

興
修
擴
建
社
區
活
動
中
心
並
充
實
其
設
備
﹒
.

社
區
活
動
中
心
係
由
社
區
理
事
會
負
責
管
理
，
並
由
本
府
每
棟
酌
予
補
助
經
費
，
，
先
實

活
動
中
心
設
備
。

。
心
設
置
文
康
體
育
活
動
場
所
器
材
、
組
織
民
俗
康
樂
體
育
草
酸
及
舉
辦
康
樂
藝
文
聯
誼
活

肆
、
精
神
倫
捏
建
設

社
圈圈，團區車隊處次抉處處處瞳

主三二入 λ 七三，六七四五一三

動
。

ω
組
織
社
區
民
俗
育
樂
團
隊
三
隊
，
參
加
中
部
六
縣
市
社
臣
民
俗
宵
樂
表
演
活
動
。

間
社
區
經
常
舉
辦
文
教
康
樂
活
動
、
晚
會
、
聯
誼
活
動
，
使
社
區
居
民
有
正
當
娛
樂
。

1

辦
理
社
區
各
種
體
育
活
動
•• 

ω
設
置
社
區
小
型
運
動
場
四
座
，
並
經
常
辦
理
社
區
全
民
運
動
。

ω
舉
辦
球
類
﹒
棋
類
、
登
山
、
太
極
拳
、
土
風
舞
健
行
等
活
動
，
以
促
進
社
區
居
民

4身

體
健
康
。

4
充
食
社
區
圖
書
設
備
﹒
.

利
用
社
區
活
動
中
心
設
置
圖
書
書
架
、
奮
極
、
擺
設
雜
誌
‘
書
刊
供
社
區
民
眾
閱
讀
'
。

江
結
合
社
區
內
各
級
學
校
開
放
場
所
及
設
備
供
民
眾
使
用
並
參
與
社
區
活
動
•• 

社
區
內
各
級
學
校
運
動
場
所
及
設
備
利
用
空
間
間
放
社
區
民
眾
使
用
，
並
配
合
社
區
活

動
支
援
人
力
及
器
材
。

且
心
社
區
一
童
子
軍
及
媽
媽
教
室
活
動
與
服
務•• 

仙
成
立
社
區
童
子
軍
團
及
參
加
服
葫
員
木
葷
基
本
訓
練
。

ω
媽
鶴
教
室
活
動
全
市
設
八
四
班
，
每
二
個
月
辦
理
一
次
，
以
親
職
教
育
、
相
夫
教
子

'
促
進
家
庭
幸
福
為
主
，
同
時
學
習
持
家
技
蔥
、
術
生
常
識
、
家
庭
計
畫
﹒
膳
食
改

善
﹒
防
範
青
少
年
犯
罪
，
以
及
如
何
服
務
社
會
人
畫
等
項
目
，
成
果
一
一
良
好
。

抗
生
產
福
利
建
設
﹒
.

村
社
區
生
產
建
設
基
金
之
嚮
措
及
運
用

全
市
社
區
生
產
建
設
基
金
共
設
立
十
一
個
社
區
，
除
廓
于
、
勝
光
﹒
東
山
社
區
基
金

投
資
生
產
，
其
餘
均
由
各
社
區
存
在
銀
行
學
息
、
供
作
社
區
成
果
維
護
及
辦
理
各
種

活
動
經
贊
使
用
@

口
社
區
各
種
家
庭
手
工
藝
及
副
業

社
區
內
住
戶
利
用
客
廳
從
事
小
型
加
工
品
及
手
工
醫
製
作
非
常
普
蜀
，
增
加
家
庭
收

入
，
改
著
家
庭
生
活
。

日
社
區
各
種
生
產
合
作
專
業
產
銷
共
同
作
業
及
造
產
之
推
廣

光
西
社
區
成
立
竹
筍
專
業
區
實
施
共
同
栽
培
及
共
同
運
銷
以
減
低
成
本
，
造
一
瞄
筍

畏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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側
充
質
社
區
托
兒
所
設
備
及
辦
理
兒
童
福
利
服
葫

設
立
成
岡
村
托
兒
所
及
社
區
托
兒
所
，
加
強
宿
生
設
備
及
充
實
活
動
器
材
，
並
對
低
收

入
戶
兒
童
收
托
免
收
保
育
贅
，
減
輕
負
擔
，
使
家
庭
婦
女
均
能
專
心
就
業
及
料
理
軍

事
。

個
成
立
或
充
質
社
區
長
壽
俱
樂
部
及
辦
理
老
人
休
閒
活
動
與
服
務
。

成
立
社
區
長
壽
俱
樂
部
!
民
老
人
休
閑
中
心
十
九
所
，
供
老
人
遊
樂
消
遣
，
並
經
常

舉
辦
俊
生
會
及
老
人
健
康
被
查
。

位
、
社
區
發
展
與
基
層
建
設
成
果
之
維
護

l

美
化
﹒
綠
化
社
區
建
訣•• 

加
強
住
戶
周
圍
空
地
利
用
，
栽
種
花
木
，
調
劑
生
活
環
境
，
樹
苗
及
花
苗
由
本
府
建
設

為
於
植
樹
節
赦
免
費
提
供
。

Z

改
善
家
戶
衛
生
•• 

山
配
合
舉
辦
消
除
髒
亂
清
潔
白
運
動
，
每
月
十
五
日
鼓
動
社
區
民
眾
清
掃
環
境
及
消
除

髒
亂
。

閉
住
戶
客
廳
地
面
改
善
，
牆
壁
粉
刷
，
浴
廁
清
掃
乾
淨
，
臥
室
整
潔
及
裝
置
紗
窗
並
保

持
通
風
操
光
e

a

養
護
及
加
強
社
區
排
水
溝
渠

•• 

ω
改
善
社
區
掛
水
溝
七
、
一
二
七
五
公
尺
。

ω
發
動
民
眾
疏
溶
排
水
溝
，
以
雖
啡
水
暢
通
。

4
養
護
及
加
強
社
區
道
路
•• 

山
質
施
狹
小
道
路
的
拓
寬
，
路
面
柏
油
路
面
封
層
及
舖
路
水
泥
路
面
三
二
、
一
一
一
四
九
平

芳
公
尺
。

問
鼓
動
民
眾
消
除
路
邊
什
草
及
垃
圾
，
以
維
路
面
平
坦
美
觀
。

&
養
護
各
種
公
共
設
施
及
設
備•• 

ω
修
繕
且
充
實
社
區
活
動
中
心
計
九
處
，
興
建
及
設
備
小
型
運
動
場
四
處
。

問
設
立
各
社
區
標
示
牌
，
並
將
損
按
或
字
跡
脫
落
部
分
加
以
修
復
。

陸
、

λ
(
7
後
展
望

L

強
化
基
髓
工
程
、
生
產
福
利
，
精
神
倫
理
等
三
項
建
設
，
並
以
維
護
及
發
揮
社
區
建
設

成
果
，
舉
辦
文
教
康
樂
活
動
，
擻
大
志
願
服
務
，
積
極
推
展
精
神
倫
理
建
設
，
提
高
社

區
居
民
精
神
生
活
，
建
立
安
定
、
團
結
和
諧
的
社
區
。

乞
鼓
勵
社
區
熱
心
人
士
參
與
社
區
理
事
會
，
並
加
強
培
訓
社
區
發
展
主
作
幹
部
，
促
進
社

區
組
織
之
健
全
，
培
養
社
區
自
治
能
力
，
有
效
發
揮
其
功
能
，
以
自
治
自
強
推
動
各
項

工
作
。

a

鼓
勵
社
區
居
民
激
發
社
區
意
識
，
運
用
社
區
資
竄
，
配
合
政
府
財
力
支
援
及
投
術
指
導

，
共
同
推
動
社
區
立
發
展
﹒

4
加
強
充
質
已
發
展
社
區
之
建
設
典
活
動
，
並
離
核
辦
理
，
具
備
建
設
社
區
之
條
件
地
區

規
割
成
立
新
發
展
社
區
。

p
h山
興
修
擴
建
社
區
活
動
中
心
及
充
實
設
備
，
加
強
管
理
運
用
，
並
辦
理
各
項
活
動
及
福
利

服
務
。

6
定
期
舉
辦
訓
練
、
講
習
、
研
討
會
﹒
觀
摩
會
等
，
以
潑
轍
各
級
工
作
人
員
之
現
代
社
會

與
民
主
社
會
知
能
，
端
正
其
工
作
觀
念
，
熟
練
其
工
作
技
能
以
提
高
索
質
與
工
作
毅

力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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朵
、
結

。俞

社
區
發
展
係
長
期
性
、
持
久
性
及
綜
合
性
的
社
會
幅
利
工
作
，
由
於
上
級
長
官
之
重

視
與
正
確
指
導
，
本
市
推
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已
獲
致
成
效
，
為
使
社
區
發
展
建
設
持
輯
發

展
及
配
合
今
後
社
會
需
要
，
本
府
自
當
依
撿
「
蓋
灣
省
社
區
發
展
後
純
第
一
期
五
年
計
畫

」
廣
鎖
執
行
，
以
達
成
計
畫
目
標
。
在
此
，
懇
請
上
級
多
賜
予
指
示
協
助
外
，
而
本
府
各

級
社
政
伺
仁
必
當
以
「
創
業
維
艱
，
守
成
不
易
」
為
惕
勵
，
努
力
維
護
配
有
成
果
繼
續
發

展
社
區
各
項
建
設
，
加
速
達
到
安
定
、
團
結
、
和
諧
進
步
之
理
想
。




